
私募管理人实控人都有哪些要求？

产品名称 私募管理人实控人都有哪些要求？

公司名称 优企邦（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优势:经验丰富
优势:专业团队
优势:一站式服务

公司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3号楼19层2203

联系电话  15011309841

产品详情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9号楼6层

 

我司提供私募服务包含：主体公司设立，管理人备案，出具法律意见书，私募壳收转，通道服务，异常
解除，重大事项变更，私募保壳，产品发行，后台维护等。

【新闻快讯：2023年已更新 近日，一位渠道人士透露，宁泉资产创始人杨东管理的产品正在兴业银行
发行，目前募集资金已经超过27亿元。该产品是由百亿私募宁泉资产担当投资顾问的信托计划——宁泉
兴益系列产品，投资起点50万元，封闭期两年，如果临时开放日赎回或封闭期内赎回的，3%赎回费计入
信托财产；同时，超额业绩报酬方面，超出年化收益率6%部分提取20%。】

实际控制人是指能够实际支配企业运营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资产管理
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共分为五种情况：

1）持股50%以上的；

2）通过行使表决权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当选的；

3）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且表决权持股超过50%的；

4）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5）在无法满足前述认定标准时，可以在系统中填报“大股东”，由其大股东承担相应的责任。

实际控制人存在下述情形，或存在舆情、经营不善等重大风险问题，协会可以采用征询相关部门意见、
加强问询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情况：



1、是否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因犯罪被剥
夺政治权利；

2、近三年是否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被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被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执行
期满未逾三年；

3、近三年是否受到其他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4、近三年是否被基金业协会或其他自律组织采取自律措施；

5、近三年是否曾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被基金业协会注销登记或不予登记机构担任法定代表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或者作为实际控制人、普通合伙人、主要出
资人；

6、近三年是否在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机构任职；

7、近三年是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8、近一年是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

9、近三年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及诚信情况。

从业及任职要求

一、冲突业务

实际控制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协会将穿透核查实际控制人相关
情况。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二、从业经验

实控人如果是自然人，应具备一定的行业经验，具体来说：

1、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具备3年以上金融行业或投资管理等方面工作经历

2、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具备3年以上金融行业、投资管理或拟投领域相关产业、科研等方
面工作经历

如果实控人不具备上述行业经验的话，应该提交材料说明如何履行职责。

三、任职要求

实控人如果是自然人，需要在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任职，且好担任高管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对公
司具有实际控制力，从而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

出资要求

实际控制人作为私募管理人的出资人，也要满足相关的出资要求。



首先，出资人应当以货币财产出资，保证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且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股权结构清晰，不
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其次，出资能力证明材料应说明相应资产、资金合法来源。其中：

1、自然人出资人的出资能力证明包括：固定资产（应提供非首套房屋产权证明或其他固定资产价值评估
材料）、银行账户存款或理财产品（应提供近半年银行流水单据或金融资产证明）等其他资产证明。

2、非自然人出资人的出资能力证明如为经营性收入，应结合成立时间、实际业务情况、营收情况等论述
收入来源合理与合法性，并提供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新的登记材料清单中出资能力方面删除了“配偶收入、家族资产”等表述，
未来出资人的出资能力证明就不能使用配偶、父母的资产证明材料，需要是出资人个人的财产。实务中
，如果是配偶双方共同拥有的房产，我们认为还可以使用，但如果是配偶的收入、父母赠予的财产等就
不能作为投资人的出资能力证明材料了。

另外，出资能力证明还应根据实缴和未实缴进行区分，实缴部分需要提供该资金的来源证明材料，未实
缴部分需要提供现有的资产或者未来可变现的资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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